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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建筑施工起重机械及起重吊装

安全管理技术指南

一 基本要求

1.1 施工起重机械安装单位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的起重设备安装专业承包资质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从事建筑起重机械安装与拆卸业务。

1.2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使用单位、安

装单位、出租单位、监理单位应按建设部 166 号令要求履行安全

生产职责。

1.3 出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应当具有生产(制

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禁止出租不合格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

具及配件。

1.4 方案编审要求

1.4.1 塔式起重机、（货用）施工升降机的安装（顶升附着）、

拆卸作业须提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单台、单项，拆卸方案

应在拆卸之前另行编制，不得与安装方案合并编制，同一项目多

台设备安拆方案不宜合并编制，方案编制内容、审批流程、专家

论证等应符合建办质〔2018〕31 号文件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应急预案应根据专项施工方案进行编制，要求单独编制并应具有

指导性，并与专项施工方案一同审核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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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群塔（2 台及以上）作业专项方案或其他超危工程应

组织专家论证。

1.5 施工过程控制

1.5.1 租赁单位在设备维修后应对重要焊接部位进行磁粉

探伤检测，工程部、技术部、安全部等部门联合对设备各结构件、

安全保护装置、电气装置进行检查，确保所有构件符合说明书安

装要求，并做好检查检测记录。

1.5.2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按照基础方案要求完成基础制作，

经地勘单位验槽，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基础隐蔽性验收，混凝

土强度满足要求后方能进行设备安装。

1.5.3 施工单位设备管理人员应对待吊装设备、辅助吊装设

备、吊索具等组织验收工作，确保其符合相关规范及说明书要求，

并做好进场验收记录。

1.5.4 施工起重机械安装、拆卸作业应配备持有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机械管理人员，其中塔

吊安拆、顶升需配备 7 名特种作业操作人员（1 名电工、1 名司

机、1 名信号工、4 名安拆工，均持有效证件）；施工升降机（货

用施工升降机）安拆顶升需配备 4 名特种操作人员（1 名电工、

3 名安拆人员）；所有操作人员须持证上岗。

1.5.5 施工作业前，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或方案编制人员应

对安拆作业人员进行方案技术交底，安全管理人员对安拆作业人

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所有交底过程都应有双方签字并形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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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安装单位应当按照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专项

施工方案及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安装、拆卸作业。安装单位、使用

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进行联合现场

安全旁站，安装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当定期巡查，监理单位工程师

进行安全监督。发现不按照专项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立即整

改，发现有危及人身安全紧急情况的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

危险区域。超过一定规模的设备安拆作业（即建办质〔2018〕31

号文需专家论证的作业范围），应由项目上一级管理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旁站监督。安装单位应

编制施工方案检查表，现场技术旁站指导人员应根据施工方案检

查表进行过程复核，确保施工过程严格按方案进行。

1.5.7 禁止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厂制造的标准

节和附着装置，连接件及其防松防脱件严禁用其他代用品代用，

连接件及其防松防脱件应使用力矩扳手或专用工具紧固连接螺

栓。

1.5.8 安拆作业范围应设置警戒线及明显的警示标志。非工

作人员不得进入警戒范围，任何人不得在悬挂吊物下方行走或停

留。设备安拆作业过程应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安全操作规程进行。

1.5.9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完毕后，安装单位内部各相关生产

部门联合验收，验收合格后由使用单位组织租赁、安装、监理等

有关单位进行联合验收，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

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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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得使用。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天内使用单位应将建筑起重机

械安装验收资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名

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建

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于或者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1.5.10 建筑起重机械在验收前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

测机构监督检验合格，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对检验检测

结构、鉴定结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 技术管理要求

2.1 起重机械安装拆卸

2.1 .1 塔式起重机安装拆卸工程

1、起重设备的安装、附墙、顶升和拆卸等关键作业专项施

工方案必须由安装单位编制，并履行相应审核流程。编制方案框

架应以建办质〔2018〕31 号文、JGJ196-2010 为依据，编制内容

应包含工程环境、塔吊各部位参数及平面定位图、辅助吊装设备

选用分析、吊索具选用分析及准备清单、施工进度计划、现场人

员（安拆及安全、技术旁站人员）计划清单及职责分工、塔吊安

拆的步骤和方法及各部件吊装工作半径示意图、安全技术保障及

应急处置措施、施工现场相应准备工作、检查验收及调试要求（附

着应有理论强度计算）。按危大工程划分标准，超过一定规模的，

以及格构式基础、非常规式附着形式必须组织专家论证。

2、起重量 300KN 及以上，搭设高度 200m 及以上或搭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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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在 200m 及以上的塔吊专项安拆方案应报施工项目上级单位

主管生产领导审批后执行。设备及关键部位进场后，施工项目上

级单位的技术、安全、设备人员会同项目、租赁安装单位对设备

进行现场联合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设备，不得进行安

装。安拆过程由施工项目上级单位的安全、技术、设备部门人员

进行旁站监督。

3、塔吊附墙耳板固定螺栓应不少于 4 颗，标准节连接螺栓

应自下向上穿，塔吊安拆过程应遵循施工方案及安全操作规程开

展。

4、当遇特殊情况安拆作业不能连续进行时，必须将已安装

的部位固定牢靠并达到安全状态，经检查确认无隐患后，方可停

止作业。在安装和拆卸的过程中，有时需断开或短接起重力限制

器、起重量限制器或运行限位器等安全防护装置的开关，使安全

防护装置丧失功能，在起重机被交付使用之前，起重机施工的指

派人员应保证所有安全防护装置功能正常。

2.1.2 施工升降机（货用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

1、施工升降机的安装、附墙、顶升和拆卸等关键作业专项

施工方案必须由安装单位编制，并履行相应审核流程。编制方案

框架应以建办质〔2018〕31 号文、JGJ215-2010 为依据，编制内

容应包含工程环境、施工升降机（货用施工升降机）各部位参数

及平面定位图、辅助吊装设备选用分析、吊索具选用分析及准备

清单、施工进度计划、现场人员（安拆及安全、技术旁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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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清单及职责分工、施工升降机（货用施工升降机）安拆的步

骤和方法及各部件吊装工作半径示意图、安全技术保障及应急处

置措施、施工现场相应准备工作、检查验收及调试要求（附着应

有理论强度计算）。按危大工程划分标准，超过一定规模的，必

须组织专家论证。

2、搭设高度 200m 及以上或搭设基础标高在 200m 及以上的

施工升降机（货用施工升降机）专项安拆方案应报施工项目上级

单位主管生产领导审批后执行。设备及关键部位进场后，施工项

目上级单位的技术、安全、设备人员会同项目、租赁安装单位对

设备进行现场联合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设备，不得进

行安装。安拆过程由施工项目上级单位的安全、技术、设备部门

人员进行旁站监督。

3、当遇意外情况不能继续安装作业时，应使已安装的部件

达到稳定状态并固定牢靠，经确认合格后方能停止作业。作业人

员下班离岗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2.1.3 门、桥式起重机安装拆卸

1、门、桥式起重机的安装、拆卸等关键工序作业专项施工

方案必须由安装单位编制，安装单位履行审核审批手续后，报总

包单位审批。应急预案单独编写，与专项施工方案一同审核审批。

安装方案编制内容应包括：

（1）工程概况；

（2）安装位置平面和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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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选用的设备型号及性能技术参数；

（4）基础的设置；

（5）安装顺序和安全质量要求；

（6）主要安装部件的重量和吊点位置；

（7）安装辅助设备的型号、性能及布置位置；

（8）电源的设置；

（9）施工人员配置；

（10）吊索具和专用工具的配备；

（11）安全装置的调试；

（12）重大危险源和安全技术措施。

拆除方案内容应包括：

（1）工程概况；

（2）起重机械位置的平面和立面图；

（3）拆卸顺序；

（4）部件的重量和吊点位置；

（5）拆卸辅助设备的型号、性能及布置位置；

（6）电源的设置；

（7）施工人员配置；

（8）吊索具和专用工具的配备；

（9）重大危险源和安全技术措施。

按危大工程划分标准，超过一定规模的，必须组织专家论证，

并报总包单位审批。杜绝专项方案由他人代审、代批或代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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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桥式起重机在同一施工区域内拆除移位再安装，必

须单独编制施工方案，并按方案要求进行移位安装。

3、施工总承包单位（使用单位）在安装起重机前应对设备

进行进场验收，确保设备保养正常，各结构件、连接件、各个装

置等均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说明书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表面探伤：

（1）外观检查怀疑有裂纹；

（2）设计文件规定；

（3）检验员认为有必要时。

4、磁粉探伤应符合 JB/T 6061 的规定，渗透探伤应符合 JB/T

6062 的规定。

5、起重机安装使用地点的海拔不超过 1000m（超过 1000m

时应按 GB 755 的规定对电动机容量进行校核，超过 2000m 时应

对电器件进行容量校核）。

6、安装前应对基础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安装，基础周围

应有排水设施。门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运行的轨道安装应符合

GB/T 10183 中的要求。

7、有架空输电线的场合，起重机的任何部位与输电线的安

全距离，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1 起重机的任何部位与输电线的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m
电压/KV

＜1 1～15 20～40 60～110 220



-9-

沿垂直方向 1.5 3.0 4.0 5.0 6.0

沿水平方向 1.0 1.5 2.0 4.0 6.0

8、安拆作业前，安拆旁站监督人员应现场查验特种作业人

员证件，证件应人证合一。安拆特种作业人员应携带特种作业证

件，以便现场查验。

9、当遇特殊情况安拆作业不能连续进行时，必须将已安装

的部位固定牢靠并达到安全状态，经检查确认无隐患后，方可停

止作业。

10、应急处置：安装单位、使用单位应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原则，提升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做好安全保障，一旦

发生意外情况应立即启动安全应急救援预案，及时展开救援。

11、门、桥式起重机额定起重量≥3T，或者安装高度≥2m，

必须按照规定履行安装告知手续，并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牌。

2.2 起重吊装工程

2.2.1 危险性较大的起重吊装工程

1、危险性较大的起重吊装工程范围

（1）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2）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3）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2、起重吊装前，必须编制吊装作业的专项施工方案，并进

行安全技术措施交底；作业中未经技术负责人批准，不得随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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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方案内容应包含：

（1）工程概况：施工平面布置、施工要求和技术保证条件；

（2）编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

范及图纸、施工组织设计等；

（3）施工计划：包括施工进度计划、材料与设备计划；

（4）施工工艺技术：技术参数、工艺流程、施工方法、检

查验收等；

（5）施工安全保证措施：组织保障、技术措施、应急预案、

检测监控等；

（6）劳动力计划：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

等；

（7）计算书及相关图纸。

3、起重吊装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

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

业印章后方可实施。起重吊装工程实行分包并由分包单位编制专

项施工方案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及分

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共同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4、吊装作业前应检查所使用的机械、滑轮、吊具和地锚等，

必须符合安全要求。

5、起吊过程中，在起重机行走、回转、俯仰吊臂、起落吊

钩等动作前，起重司机应鸣声示意。一次只宜进行一个动作，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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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动作结束后，再进行下一个动作。

6、暂停作业时，对吊装作业中未形成稳定体系的部分，必

须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7、吊装中的焊接作业，应有严格的防火措施，并应设专人

看护。在作业部位下面周围 10m 范围内不得有人。

8、对临时固定的构件，必须在完成了永久固定，并经检查

确认无误后，方可解除临时固定措施。

9、供电系统在起重机馈电线接入的电压波动不应超过额定

电压的±10%。

10、吊运物品对起重机吊钩部位的辐射热温度不超过300℃。

11、起重吊装前应根据专项施工方案，对起重机的下列项目

进行检查，确认合格后方可实施：

（1）对起重机进行目测检查，各受力金属结构件应无裂纹、

永久变形、无油漆剥落或对起重机性能与安全有影响的损坏，各

连接处也应无松动或损坏；

（2）起重机各安全限位保护装置灵敏可靠；

（3）基础稳固无沉降，轨道上无阻碍起重机运行的杂物、

材料，同一轨道运行的两台起重机，相互间应设防碰撞装置。

12、起重吊装作业，应根据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实施。起重吊

装作业人员应取得相应特种作业资格证书，起重吊装作业前应对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现场查验特种作业资格证书，确

保人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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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起重吊装所使用的钢丝绳、卡环、吊钩等起重吊索、吊

具应符合相应标准要求，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14、起重吊装作业中应统一指挥，明确指挥信号。

15、雨雪、浓雾、风沙天气，禁止起重吊装卸作业。在风速

达到 12.0m/s 及以上大风时，禁止起重吊装作业。

16、施工单位应当在起重吊装现场显著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或拉设警戒线，防止交叉作业及无关人员闯入。

17、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起重吊装作业情况进

行现场监督，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立即整改，

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限期整改。

18、夜班操作起重机时，作业现场应有足够的照度。

19、载荷在吊运前应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起吊载荷的质量。同

时，为了保证起吊的稳定性，应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起吊载荷的质

心，确立质心后，应调整起升装置，选择合适的起升系挂位置，

保证载荷起升时均匀平衡，没有倾覆的趋势。

20、起吊载荷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除了试验要求之外，

起重机械不得起吊超过额定载荷的物品；

21、任何人不得在悬停载荷的下方停留或通过；吊运载荷时，

不得从人员上方通过。

22、起吊的载荷不得与其他的物体卡住或连接。起重机械不

许斜向拖拉物品(为特殊工况设计的起重机械除外)。

2.2.2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起重吊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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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起重吊装工程范围

（1）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2）起重量 300KN 及以上，或搭设总高度 200m 及以上，或

搭设基础标高在 200m 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2、施工总承包单位应组织专家论证会，论证内容及要求应

严格按照建办质〔2018〕31 号文件要求进行，其他工作内容与

危险性较大的起重吊装工程要求一致。

2.2.3 多台起重机械的联合起升

1、只有在物品的尺寸、性能、质量或物品所需要的运动由

单台起重机械无法操作时才能使用多台起重机械操作。

2、多台起重机械的操作应编制联合起升作业方案，还应包

括仔细估算每台起重机械按比例所搬运的载荷。基本要求是确保

起升钢丝绳保持垂直状态，多台起重机所受的合力不应超过各台

起重机单独起升操作时的额定载荷。

3、三台及三台以上起重机械联合起升作业方案，应组织专

家评审。

4、多台起重机械的起升操作应考虑重物的重量、质心、取

物装置的质量、取物装置的承载能力等主要因素，起重机械须同

步作业，并采取监控设备用于监控载荷的角度和每根起重绳稳定

地通过起升操作的垂直度和作用力。

5、起升操作的监督：应有被授权人员参加并全面管理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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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的联合起升操作，只有该人员才能发出作业指令。突发事

件中，目睹险情的人可以给出停止信号。

6、利用两台或多台起重机吊运同一重物时，升降、运行应

保持同步；各台起重机所承受的荷载不得超过各自额定起重能力

的 80%；当有关因素不能达到规定的合格要求时，指派人员应根

据具体情况决定对起重机械降低额定载荷使用，可降低到额定载

荷的 75%或更少。

7、采用履带式起重机双机台吊作业时，起吊重量不得超过

两台起重机在该工况下允许起重量总和的 75%，单机的起吊荷载

不得超过允许荷载的 80%。

2.3 其他要求

2.3.1 特种起重设备改造、修理

1、特种起重设备改造、修理由制造单位或者制造单位委托

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进行，改造、修理单位对改造、修理设备进

行评估，并编制改造、修理施工工艺和相应的设计文件，在施工

前将拟进行的特种设备改造、修理情况书面告知直辖市或者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特种起重设

备制造单位委托其他单位进行改造、修理的，应当对其改造、修

理进行安全指导和监控，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校验和

调试。特种起重设备制造单位对特种起重设备安全性能负责。

2、改造、修理单位自检合格后，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验

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测机构应出具检测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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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种起重设备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

登记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方可继续使用。

2.3.2 随车吊

1、随车吊选择合适的部署地点，尽量选择坚硬、水平的地

表。

2、随车吊吊装前应规范架设支腿。

3、随车吊吊装前应将主要受力结构、钢丝绳、安全限位等

重要部位检查到位。

4、随车吊吊装人员应取得起重吊装特种作业证书，进入现

场作业，应经过安全技术交底。

2.3.3 流动式起重机械（汽车式起重机、履带式起重机）

1、起重机应有额定起重量表、起升高度曲线标牌及其他安

全标志。它们必须固定在操作人员便于看到的位置。同时应在主

臂适当位置用醒目的字体写上“起重臂下严禁站人”字样。

2、使用支腿进行起重作业时，应将支腿牢固地支承在坚实

的水平地面上，车架上安装回转支承平面水平，其倾斜度不大于

0.5％。支腿与基坑安全距离不得小于 2m。

3、吊钩禁止补焊。

4、起升机构的钢丝绳至少每周检查一次，其余有运转的钢

丝绳至少每月检查一次，并要详细填写钢丝绳状况报告，注上日

期并签字，装入设备档案备查。

5、起升机构的每一套独立的驱动装置，至少要装设一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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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制动器，支持制动器应是常闭式的，必须能持久地支持住额定

重物，制动器必须装在与传动机构刚性联结的负载轴上。

6、每班工作前必须检查制动器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卡滞现

象，然后将重物吊起离地面 150～200mm，保持 10min，检查制动

器，并确认其正常后再起吊。

7、履带式起重机加减起重臂的组装作业应由租赁单位编制

施工作业方案，实施工程中租赁单位、使用单位、监理单位进行

安全旁站监督。

2.3.4 行走式门式起重机

1、行走式门式起重机运行时应密切观察并及时调整轮组角

度及方位，避免轮组与其它构件干涉。

2、行走式门式起重机在场内应按标线走行，在横移通道处

加强运行监护。行走路面需平整密实，无塌陷、裂纹等现象。

3、夜间作业应开启机上照明灯、扶梯灯、走道灯、航空灯，

保持工作场地照明良好。

4、当风力达到或超过所规定的机械抗风等级时，应停止作

业，将大车开回到规定位置，固定防风防爬装置（夹轨器、锚定

装置、铁鞋等）。

5、两台行走式门式起重机近距离靠近时，不得小于 6 米。

特殊情况下应有专人监护进行微调，以便于作业，禁止依靠大车

防撞限位预防撞车。


